评标标准和方法
为规范评标工作程序，切实做好本项目招标评标工作，特制定本评标标准和方法。
一、评标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
2．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第18号令）
3．  国家及地方其他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
二、评标原则
1．坚持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原则；
2．通过评标，推荐能实质上响应招标文件，确能履行合同且经评审综合评分最高者为中标候选人。
三、评标委员会
招标人依法组建评标委员会，评标委员会在开标前组建，评标委员会由5人以上单数组成。
四、评标标准和方法
1、本项目评标采用综合评分法。
2、评标委员会依据评标方法和标准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任何其他的外部证据均不作为评标的依据。投标文件的初审与澄清、无效投标、废标条件详见投标人须知。
3、各评委独立评分。投标人的综合评分为在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前提下，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因素进行综合评审后，汇总全部评委评分后进行求和平均值。
4、评标委员会根据本办法组织评标，并依此推荐排名位于前三名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
5、评标采用百分制，满分为100分，由三个部分组成，价格部分（10分）、商务部分（20分）和技术部分（70分）。
	序号
	项目
	评分
项目
	最高
得分
	评分标准
	得分
区间

	1
	价格分
（10分）
	投标报价
	10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10
	0-10分

	2
	商务
部分
（20分）
	公司综合实力
	10
	综合比较投标人综合实力（规模、财务状况、经营情况、内部组织结构等方面）。好得10分，一般得5分，较差得0-2分。
	0-10分

	
	
	公司业绩
	10
	具有同类展览活动服务业绩每个得3分，最多不超过10分。
	0-10分

	3
	技术
部分
（70分）
	设计方案
	60
	是否充分理解并表达出展览的主题；平面布局、空间分割是否合理，动线是否流畅；创意创新展示手段是否突出；展示效果是否能满足预期的要求。好得60分，一般得40分，较差得0-10分。
	0-60分

	
	
	配套服务
	10
	根据招标件要求，是否设计配套的展览服务（如开幕式的考虑、互动项目的设置、宣教活动的开展），好得10分，一般得5分，较差得0-2分。
	0-10分


